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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平米房子
经过改装，房主每月租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赵军光 杨微

分成“九室一厅”出租
收入能翻一番
摄影/本报记者 王媛

住建部新近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明年2月1日起

施行。《办法》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能随意涨租金，不能出现“二房

东”，不能任意分割房间出租。济南租房市场现状如何？拼租现象多不多？16日，本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对于《办法》中的相关

规定，不少市民在认可的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

忧：《办法》中对违反房屋

性质出租等违法行为，没

有明确相关管理部门和处

罚标准。对房租中途涨价

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市民

也不知道到哪个部门去投

诉。

“在现实生活中，租房
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很

难与房主对抗，最后只能

选择向房主妥协，一旦房
东中途涨价，应该去找哪

个部门呢？”山东师范大学

学生袁连说。

“多人拼租，我们也是

无奈之举。”去年毕业参加

工作的小刘表示，去年她

和一名同事共同承租了一
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

房租1200元。“我的工资一
月才1400元，每月拿出600

元付房租确实有点困难。”

在征得房东同意后，她将

厨房转移到阳台上，打算

将原先的厨房租出去。后

来，她联系到了三个人，一
人住在腾出来的厨房里，

剩下两人则与她和同事共

住在那两室里。“现在五个

人承担房租，感觉轻松了

很多。”

小刘告诉记者，像她

们这种收入不高的群体只

能选择“群租”，虽然会带

来很多不便，但要是一味

地强令禁止，无疑会加重

租房负担。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

士表示，《办法》的出台是

件好事，对租赁市场有着

良好的规范作用，但目前

有些条文执行起来确实有

难度。“《办法》出台后，最

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紧跟

上，不然效果就会打折
扣。”

第八条 出租住房

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

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

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

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

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

员居住。

第九条 房屋租赁合

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

面随意提高租金水平。

第十一条 承租人转

租房屋的，应当经出租人

书面同意。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书

面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

以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房

屋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

失。

第十四条 房屋租赁

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

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

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

房屋租赁当事人可以

书面委托他人办理租赁登

记备案。

本报12月16日讯 住

建部新近出台的《商品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将于明年2

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规

定，房屋出租人不能任意分
割房间出租。但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分割房间出租”目

前在省城十分普遍，更有甚

者，80平方米的房子被分成

“九室一厅”对外出租。

16日上午，记者走访了

舜玉小区多家对外租房的

住户，发现很多出租房都是

被隔出来的“小板房”。一家

出租房屋的房主对记者说，

现在租房子的人很多，于是

她将自己的客厅隔成了两个

小单间向外出租，每个房间5

平方米左右。“一个人住，房
间没必要太大，这种小房子

完全可以，租金也低。”

“很多准备考研的同学

都搬出学校去住，不少都住

在隔出来的‘小板房’里。”山

东财政学院会计专业一名李

姓同学告诉记者，在学校附

近的舜玉小区，有很多房东

为了多赚钱，将原来的大房
间隔成一个个小间出租。

“可以日租，也可以长

租，日租每天40元，长租每月

400元左右。”另一出租房屋的房
主表示，他一个人住80多平方
米的房子太浪费了，还不如将

房子租出去。记者发现，原本三

室一厅的房子已被打造成“九

室一厅”。在保留一室供自己居

住的基础上，房主将剩下的两

室改造成了8个小单间，各个小

单间之间均用白色铁皮、木板

隔开，面积都在6平方米左右，

室内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记者初步算了一下，原先三室

一厅整体租下来每月要1600元

左右，而隔成“九室一厅”后，房
主每月收入至少3000元。

记者调查发现，群租现象
在别的小区也很普遍，家住十

里河科苑小区的王女士告诉

记者，她们5个人承租了一个

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个人合住

一间，剩下一个人则住在客厅

里用窗帘隔出的一间“小房”。

“像我们这些刚毕业的，拼租

太正常了，有很多两三室的房
子都被隔成了好几室。”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产权市场管理处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

会对济南市的房屋租赁市场

做详细的摸底调查，根据住建

部的相关要求，规范登记、备

案、收费等系列程序。

虽然《办法》明确要求房
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
单方随意提高租金水平。但记
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多数租房
者均反映房租“说涨就涨”，即
使签了合同，在合同期内，房
东要求加租，租客也得把钱交
上。

“房东这次提出必须将租
金涨到每月1800元，而这距上
一次涨价仅仅三天。”在十亩
园社区附近租房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据了解，王女士租住
的房子有70平方米，在去年7

月租住时商定每月1450元，今
年1月初涨到了每月1600元，

如今，房东又在三天内两次提
出调高租金。“我和房东签的

合同中没有明确‘租期内不得
随意涨价’，没想到，就这么一
个疏忽，就得乖乖听着涨价
了。”王女士称，她听说周边房
子的租金也是涨声一片，附近
面积相差不大的房子大都租
到每月1800元。

张红也遇到同样的烦恼。

今年7月，她通过中介公司在
历山路南头租了两室两厅的
房子，合同签了一年，房租是
每月1700元。但是前几天，房
东突然通知她，从明年1月份
开始，房租每月要涨100元。

“我查看了合同，条款没明确
说不能随意涨钱，房东也许就
是抓住了这个漏洞。”

对此，济南三友房地产咨

询有限公司许先生称，如果是
在租房期限内，房东是没有理
由要求涨价的。如果房东变相
要求租房者加租金，即使是租
房中介公司也没有办法，只能
在双方间进行协调。同时，许
先生表示，租房者在签订租赁
合同时，对于租金的要求可以
在约定事项里与房东协商签
订。

在天桥区板桥庄租房的
杨女士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她
没有格式化的房屋租赁合同，

所谓的租赁合同只是载明了
一些基本信息，比如租金、期
限等。如果房东在期限内要求
房租涨价，她也很无奈，只能
寄希望于和房主沟通。

《办法》中规定，房屋租赁
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如有违反
且限期不改的，个人或单位将
被处以罚款。

16日，记者走访历山路、

和平路、花园路上的多家房屋
中介机构了解到，大部分在中
介机构登记房源的房主都没
有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济大
路上一家房产中介的负责人
称，来他们店里登记房源的房
主90%以上都没有登记备案。

该负责人表示，了解政策的房
主之所以不去房管部门备案，

一是要交钱，二是嫌麻烦。

怡高行不动产经纪人于
强称，据一些在房管部门登记

备案的房主反映，他们交上登
记备案的钱后，也不知道可以
享受到怎样的服务和保障。

“主要是这个政策没有什么强
制性和约束力，登记不登记都
无所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大家没有意识到登记备案的
重要性。”

21世纪不动产济南孚瑞
加盟店店长韩石峰称，从目前
状况来看，房主去登记备案，

完全靠自觉。去相关部门登记
备案后，还要去地税部门缴纳
相关租赁税，也是不少出租户
不情愿的。

济南市某区房管部门的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房管部门

没有执法权，政策对房主来说
是“可备可不备”。据统计，近
几年来，该区只有十几户房主
登记备案。除了房管部门，部
分社区居委会、派出所也会对
房屋登记做些工作。尤其是社
区居委会，为了便于对流动人
口的管理，辖区的房主把房子
租给谁，都要做详细说明。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产权市场管理处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济南市区
两级的管理工作是分开的，下
一步，他们会对济南市的房屋
租赁市场做详细的摸底调查，

根据住建部的相关要求，规范
登记备案收费等系列程序。

房东要涨价，房客很没辙

房管要备案，房主装不知

房东中途涨价能咋办
市民认可新规，但也不乏担忧

格相关链接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记者

调查

在舜玉小区内，随处可见家庭旅馆的招牌（上图），本

来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以用隔板隔成多间。在一处家庭旅

馆内，红圈处往里走是用白色隔板隔成的房间（右图）。


